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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66            股票简称：平煤股份          编号：2017-019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上海星斗资产管理公司股权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以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基准收购上海石锋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星斗资产管理公司 51%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

完成后，平煤股份持有上海星斗资产管理公司 51%股权，上海星斗资产

管理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平煤股份”）

于 2017年 3月 19日在平顶山市平安大厦会议中心召开平煤股份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以 12 票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收购上海星斗资产管理公司股权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为加快自身资产优化，加强公司的投资能力，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平煤股份”）拟以资产评估报告确认

的评估值为基准收购上海石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星斗资产

管理公司 51%的股权。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平煤股份持有上海星斗资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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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公司 51%股权，上海星斗资产管理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已对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基本情况如下： 

1、上海石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石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7 月 27 日 

公司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729 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 1

号楼 1301 室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崔红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实业投资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海石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7,707,662.45 元，资产净额为 7,184,655.56 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243,055.99元，净利润-2,081,628.36元。 

2、其他 

交易对方不存在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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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上海星斗资产管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MA1GKCJ579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崔红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住址：上海市宝山区高逸路 112-118 号 6 幢 1211室 

成立日期：2016 年 3 月 23 日 

2、收购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姓名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收购前持股比例 收购后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上海石锋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1000 250 100% 49% 

平顶山天安煤业

股份有限公司 
--- --- --- 51% 

3、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标的公司成立时间较短，无实际运营，仅产生有相关开户登记费用。 

4、其他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方甲方保证其转让给受让方乙方的标的公司股权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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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方各自真实、合法拥有的，具有完全的处分权。股权转让方保证对所

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质押等任何权利负担，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

不具有司法、行政机关已依法裁定或以其他措施加以限制的情形。 

2、股权转让法人单位就本次股权转让已取得其按照法律规定或章

程约定必要的内部授权与批准，有权签署和履行本协议。 

3、股权转让方保证除本协议已披露的债务外，标的公司无任何其

它债务。未披露的标的公司已有及或有债务一律由股权转让方承担。 

4、股权转让方保证全力配合标的公司、受让方签署工商变更的相

应法律文件，完成本协议项下全部标的公司股权转让的所有工商变更手

续。 

5、经双方友好协商，上海石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将其所拥有的

有关标的公司上海星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星斗”）的

51%股权转让给平煤股份。本次股权转让定价原则为：经双方友好协商，

标的公司股权的最终出售价格将以经主管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

认的评估值确定。 

6、本协议项下的股权交割日，按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本次

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毕之日为准。 

7、股权交割日后，甲乙双方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按持股比例履行各

自的出资义务并经乙方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相应的验资报告。 

8、本协议生效至股权交割日前，为本次股权转让的过渡期。在此

过渡期内：股权转让方应善意行使其标的公司股东权利，除标的公司日

常管理开支及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外，标的公司不得新增任何债

务，否则由股权转让方承担。同时，股权转让方不得对其享有的标的公

司股权进行任何形式的处置，该处置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质押、委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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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9、本次股权转让的有关费用（包括见证、审计评估、工商变更登

记等）由乙方承担。 

10、满足以下条件协议生效：1）本协议经甲方、乙方签字盖章。2）

股权转让事项经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 

五、本次股权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的主要目的是为公司搭建一个平台，利用该平台与相

关金融机构合作，通过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债转股基金等多种方式，

为公司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现任五名独立董事，2017 年 3 月 19 日公司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以 12 票同意、2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上海星斗资产管理公司股权的议案》。独立董事王

兆丰先生、李宝库先生在审议上述议案时提出如下反对意见： 

王兆丰先生认为：公司作为特大型煤炭企业，应充分利用公司在煤

炭行业的技术、人才优势集中发展经营煤炭主营业务，不建议开展非煤

炭金融业务。 

李宝库先生认为：本次拟收购标的公司的合作方资产规模较小，公

司作为特大型煤炭企业，应寻求规模和资金实力更大的合作伙伴。 

独立董事安景文先生、唐建新先生、陈栋强先生同意上述议案，发

表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的主要目的是为公司搭建一个平台，利

用该平台与相关金融机构合作，通过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债转股基

金等多种方式，为公司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同意上述事项。 

七、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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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煤股份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

的独立意见 

2、平煤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平煤股份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4、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